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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衷为保未成年人权益
海曙法院副院长张丹丹介绍，社会观护制度是指在家

事案件审理中，受人民法院委托，由海曙区关工委下属的
“银发护苗工作室”推荐的合适社会人士作为社会观护员，
在部分案件中开展社会调查、判后回访，以及在特定情形下
作为涉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或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家事案件
当事人的代理人。

海曙法院在家事审判中引入社会观护制度的初衷，是
因为在审判实践中发现近年来随着离婚案件的大量增加，

子女抚养问题日益突出，案件当事人在考虑自身利益时可
能与未成年子女的利益产生冲突，从而导致未成年人的实
体利益遭受损害。因此，法院希望推行社会观护制度以实
现未成年人利益的最大化。

什么人适合做社会观护员？张丹丹有自己的考量：“社
会观护员需要有一定的社会阅历，乐于从事维护未成年人
权益工作，最好具有心理学、教育学及法律方面的基本知
识。”

2015年，海曙法院和海曙区关工委下的“银发护苗工作
室”以及宁波大学签订了合作协议，协议中明确：法院在确
定需要观护的案件后，将委托函发给“银发护苗工作室”并
联系宁大法学院联络人，每一个案件“银发护苗工作室”需
指派两名观护员，宁大法学院指派两名学生（志愿者），由上
述4人组成的观护团在指定时间内完成调查和报告的制作，
并在开庭前将观护报告提交法院，再由法院将报告发给双
方当事人，在开庭时观护员需要出庭宣读报告并接受当事
人质询。

第一份观护报告获认可
2015年4月7日，第一例适用社会观护制度的家事审判

在海曙法院开槌。那是一起离婚纠纷，当事人都是85后，女
方提出离婚，男方也同意离婚，但双方都说自身条件不适合
抚养不满1周岁的孩子。

如何保障孩子的权利？孩子跟着哪一方更有利于他的
成长？这些问题困扰着法官。张丹丹说，在离婚案件中，当
事人经常就未成年子女抚养问题产生分歧，要么都想管，要
么都推诿不管。未成年人心智未成熟，有时很难准确表达
意愿，这时候法官就必须依赖大量客观信息作出判断。“如
果只听当事人自己讲，未必是实情，有时双方说的完全相
反，如果有中立的第三方帮忙调查、实地走访，效果会好很
多，也提高法院的裁判效率。”最终，法院决定通过社会力量
做家庭访视、社会调查等工作，帮助法官做出裁判，使未成
年人利益最大化。

接到法院委托后，观护员不仅和当事夫妻深入交谈，还
赶去男方母亲家了解孩子当前的生活状况。开庭前，法官
拿到了一份近3000字的观护报告。调查内容包括：未成年

人既往被抚养状况；未成年人的健康状态，行动倾向；父母
的抚养能力及既往履行抚养义务的状况；父母获得亲属授
助的可能性；父母的身体健康状况及性格、行动倾向；原告、
被告对婚姻关系的分析和抚养权问题的看法；被告老家村
主任对孩子抚养权问题的看法等等。

社会观护员根据调查结果，提出意见：原被告双方有感
情基础，婚姻至此并非原则性问题，主要因为家庭经济观念
不同、婆媳矛盾多发以及沟通、协调不够，有解决的可能
性。假如最终仍然离婚，从双方家庭条件来看，孩子可由奶
奶在老家帮助抚养至上小学，到了入学阶段，最好能到教育
条件更好的宁波市就学。

社会观护员还写了自己的期待：“婚姻本是在万千人中
寻觅到另一个自我的旅程，双方都应慎重，相互理解、相互
珍惜。”

这份报告得到了双方当事人的认可。虽然法律有规
定，未满两周岁的子女原则上随母方共同生活，但法院经过
审理并结合社会观护报告，发现随父亲一方共同生活更有
利于孩子成长，最终采纳了社会观护报告的意见，将孩子的
抚养权判给了父亲。

“家事调查官”对判案作用大
2015年10月实施的《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家事案件

审理规程》，对社会观护制度、社会观护员的工作职责等进
行了明确和规范。在之后的实践中，海曙法院尝试扩大社
会观护制度的使用范围，让这项制度发挥更大的作用。

去年5月，海曙法院民一庭审理了一起离婚纠纷，原被
告在起诉之前已经自行达成初步的调解协议，但被告属于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其法定代理人为其母亲，年纪较大，
亦不熟悉法律。如何保护被告的权利不受损？海曙法院启
动了社会观护制度，邀请社会观护员旁听庭审，观察该份调

解协议对被告是否公平，是否保护了被告的利益。社会观
护员最终还在原告给付被告经济补偿的金额、付款时间方
面为被告进行了争取。

2016年初，一起原本法律关系简单的继承纠纷，因为追
加了一名被告而变得复杂。这名后来追加的被告是被继承
人的丧偶儿媳。按照我国《继承法》第十二条“丧偶儿媳对
公、婆，丧偶女婿对岳父、岳母，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作为
第一顺序继承人”的规定，被继承人的丧偶儿媳如果对婆婆
尽了主要赡养义务，可以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为了厘清
真相，法院委托了社会观护员对此进行调查。此案目前还
在审理中。

从“社会观护第一案”至今，海曙法院已经委托社会观
护案件14件，涉及离婚纠纷的11件，抚养纠纷1件，探望权
纠纷1件，继承纠纷1件。在已经审结的12件案子中，除2
个案件法院未采纳观护意见，其余判决案件均采纳了社会
观护报告提出的意见。

海曙法院民一庭法官罗书君认为，社会观护制度对她
的工作有很大的助益，除了减轻法官的部分工作外，相比法
官调查，社会观护员作为独立的第三方，更能打消当事人的
顾虑。这一点从当事人对观护报告的认可以及服判息诉情
况可以得到印证。另外，社会观护员做调查时需要接触双
方当事人，当事人经过与观护员的倾诉、交流，原本激烈的
情绪能得到缓和，有时甚至促成案件以调解结案。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
员杜万华在接受央视记者撒贝宁采访时，提到要在家事审
判中建立家事调查官制度，家事调查官可以深入到家庭、邻
里去调查，最后向法庭报告。张丹丹说：“我们的社会观护
员在做的就是家事调查官的工作。今后我们将加强社会观
护制度的判后回访，如在案子判决生效后，让社会观护员回
访未成年人被抚养的实际情况、探视权有无落实、抚养费给
付是否及时等，更大地发挥观护员的作用。”

宁波海曙区：“家事调查官”在行动
法院充分发挥社会观护员独特作用

通讯员葛凌滢

“社会观护员受法院委托，发表看法和意见如
下：（一）原被告双方感情确已破裂，双方不愿和
好，坚持离婚。（二）社会观护员认为孩子由原告
（女）抚养较为合适。（三）社会观护员认为原被告
双方条件匹配，婚后并没有原则性大问题……希望
双方对待婚姻还是要理性、谨慎，尤其是要考虑孩
子未来的成长……”4月20日下午，在宁波市海曙
区法院一起离婚案件的庭审现场，社会观护员出庭
宣读观护报告。

这是自去年4月海曙法院在家事审判中适用社
会观护制度以来，社会观护员第13次出现在该院家
事案件庭审现场。

社会观护员在调查

副院长张丹丹与社会观护员签约

社会观护员出庭


